
高青县司法局 201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
年度报告 
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县政府办

公室通知要求，现公开我局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
报告内容由工作概况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依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情况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

讼情况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等构成，报告中所列统计数据期限自 2011 年 1月 1 日起至

2011 年 12 月 31日止。如对本年度报告有疑问，请与县司法

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黄河路 29号；邮编：256300；电话：

0533-6981237；传真：0533-6981237）。 

一、工作概况 

2011年，我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，认真贯彻落

实《条例》，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，以建设政务公开、

信息透明机关为目标，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、

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、拓宽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、创新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方式，扎扎实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工作。      

1.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意识。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教育，认

真学习《条例》及相关文件，进一步提高部机关干部对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不断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理念，

增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，为开展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。 



2.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认真梳理应主动公开政府信

息，细化分类、完善目录、规范表述，不断拓展业务类、决

策类等信息公开内容，信息公开内容更加符合群众的需求。 

3.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。把完善和落实制度作为

工作重点，健全完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制度和依申请公

开工作流程。 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

2011 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，我局通过县政府网络主

动公开政府信息 7 条。 
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

2011 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，我局没有收到任何形式

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 

四、复议、诉讼和申诉情况 

2011年我局未接到涉及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。未发生

针对我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诉讼案以及申诉案

（包括信访、举报）。 

五、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

2011年度未产生政府信息公开事务诉讼相关的费用支

出，没有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。 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

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仍然存在

着信息公开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不够健全、公开平台相对

滞后等问题。我局将严格按照《条例》要求，紧密结合司法

行政工作实际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和



制度规范，加强和改进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丰富政府信

息公开内容，使信息公开内容更加符合群众的需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青县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2月 27 日 

 


